
  

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      會議記錄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5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:00 

開會地點：共教會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張主委良漢 

出 席 者：張委員坤森、侯委員帝光、晁主任瑞明、吳委員順良 

           鄭委員縈、楊委員希文、賴委員俊宏、程主任小芳 

           李委員中芬、陳主任石法、黃主任豐隆、林委員衢良 

           謝委員欣如、井委員泓瑩、 

壹、宣佈開會 裝 

貳、上次會議(105.5.31)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通識教育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 105 學年度續聘兼任教師案。  
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 
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通識教育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 105 學年度新聘兼任教師案。  訂 
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，送校教評會議。 
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  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共同教學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共同教學中心 105 學年度續聘兼任教師案。  
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共同教學中心 線 
案 由：請審議共同教學中心 105 學年度新聘兼任教師案。  
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，送校教評會議。 
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共同教學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共同教學中心約聘講師蔡俊傑申請講師證書案。  
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，送校教評會議。 
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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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語文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語文中心 105 學年度續聘兼任教師案。  
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張藝鐘老師無故缺席，將永不續聘，其餘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語文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語文中心 105 學年度新聘兼任教師案。  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，送校教評會議。 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
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語文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語文中心郭芳容老師升等副教授案。  
決 議：經評審評分結果，教評會同意推薦郭芳容老師升等副教授。 
       評分統計結果 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
裝 
第九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語文中心 

案 由：請審議語文中心約聘講師評鑑案。 
決 議：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
執行情形：依會議決議執行。 

參、提案討論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共同教學中心 

案由：請審議共同教學中心林怡君老師升等助理教授案。  

訂 說明：1.經外審評審結果：林怡君老師得分為 90 分、79 分、65 分。 

      2.已通過中心教評會。(如附件一)。 

決議：經評審評分結果：林怡君老師研究部分平均得分為 78 分， 

      教學部分平均得分為 88 分，審查總分為 83.5 分(78*45%+88*55%)， 

      教評會同意推薦林怡君老師升等助理教授。       

委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

研究 78 78 78 78 78 78 78 78 78 78 78 

教學 90 90 85 90 86 85 90 90 90 82 90 

分數 84.6 84.6 81.85 84.6 82.4 81.9 84.6 84.6 84.6 80.2 84.6

線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通識教育中心 

 案由：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續聘兼任教師案。  

 說明：兼任王千竹老師，98 學年度課程及教評皆通過，最終課程未開設完成。 

       (續聘名冊如附件二)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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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 

訂 

線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通識教育中心 

 案由：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新聘兼任教師案。  

 說明：兼任陳鏡華老師獲得博士學位改聘助理教授。(履歷如附件三)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。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通識教育中心 

 案由：「國立聯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。  

 說明：修訂辦法及修正對照表。(如附件四)。 

 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肆、散會 

 


